附件4             

 申报单位（个人）承诺声明
(模板）
XX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全称：
本单位（本人）现就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单位（即“[此处填写企业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系由本人（  填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首次出资创办的初创企业/个体工商户。本人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且在本单位成立至今，本人未以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在湖南省内其他地区创办过其他企业/个体工商户。
二、本次向贵单位申请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系本人首次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并享受创业类政府补贴政策。本人确认，在此之前从未在湖南省内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任何创业项目申请或成功享受过一次性创业补贴。
三、本单位及本人所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身份证明、银行账户、经营记录、员工信息、纳税证明等，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绝无任何虚假、伪造、隐瞒或误导性陈述。
四、本单位及本人完全知晓并理解本市关于创业补贴政策的各项规定与要求，并确认本单位目前的经营状况、用工情况等均符合该项补贴的申领条件。
五、本人清晰知晓如作出不实承诺或提供的材料失实，将构成以欺骗、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政府补贴资金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退回已领取的补贴资金、取消再次申请资格。
本承诺是本单位（本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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